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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经贸委、财政部发出《关于国有企业管理关系变更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文章来源：原国家经贸委网　　发布时间：1999-08-10

国家经贸委、财政部发出《关于


国有企业管理关系变更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　　为促进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，规范国有企业（以下简称企业）管理关系变更操作程序，国家经贸委、财政

部日前联合发出“关于国有企业管理关系变更有关问题的通知”。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办理企业管理关系变更应遵循以下原则：

　　（一）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家的产业政策，符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。

　　（二）有利于产业结构、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，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，有利于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。

　　（三）有利于精干主业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。

　　（四）有关各方协商一致。

　　二、按照国有资产国家所有，分级管理的原则，企业管理关系变更按照下列情况分别办理审批手续：

　　（一）中央管理的企业（以下简称中央企业）整体并入另一中央企业、中央企业整体交地方管理、地方管理的企业（以下简称

地方企业）整体交中央管理，报国务院决定。

　　（二）中央企业的子企业划入另一中央企业，由划入方提出申请，划出方出具意见，报国家经贸委并商财政部审批。其中，划

转双方均为国家授权投资机构（含授权经营企业，下同）的，由国家授权投资机构决定，报国家经贸委、财政部备案。

　　中央企业的子企业的所属企业变更管理关系的，由中央企业决定。

　　（三）中央企业接收地方企业，或中央企业的子企业交地方管理，由划入方提出申请，划出方出具意见，报国家经贸委并商财

政部审批。其中，中央企业为国家授权投资机构的，由国家授权投资机构与地方人民政府批准，报国家经贸委、财政部备案。

　　中央企业的子企业接收地方企业，或中央企业的子企业的所属企业交地方管理，由中央企业与地方人民政府批准。

　　（四）地方企业之间划转，由划转双方当地人民政府或政府授权的部门或机构审批。

　　三、办理企业管理关系变更手续，需国家经贸委审批的，应提交下列文件：

　　（一）划入方关于企业管理关系变更的申请，内容包括划入方、划出方及管理关系变更的企业（以下简称被划转企业）的基本

情况，变更企业管理关系的理由等。

　　（二）划转双方签订的资产划转协议。

　　（三）被划转企业的意见。

　　（四）被划转企业经中介机构审定的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。

　　（五）被划转企业及划入方企业的产权登记证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　　（六）其他有关文件。

　　四、企业管理关系变更，根据本通知第二条的审批权限经批准后，划入、划出双方应依据财政部《关于企业国有资产办理无偿

划转手续的规定》（财管字〔1999〕301号）到财政部办理资产划转手续，并依据有关规定办理税务、劳动、人事、产权等关系变

更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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